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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中牟县郑民
高速北侧中店路郑开同
城供水项目，大约有 2
公里的黄土未覆盖，作
业时未开降尘措施，扬
尘大。

郑州市上街区淮阳
路与锦江北路交叉口建
业联盟新城三期 11 号
楼 3 单元负二楼，二次
加压的水泵噪声大。

郑州市新密市曲梁
镇东岗村，近两年一下
雨都将村公共厕所的污
水管道冲坏，污水顺着
井壁流到举报人饮用水
井内，水质被污染，希望
工 作 人 员 协 调 重 新 打
井。

郑州市中牟县雁鸣
湖镇魏岗移民村，雁鸣
湖镇政府和中牟县政府
在 2021 年将村民的基
本农田破坏修建学校。

郑州市新郑市郭店
镇大范庄村范志国诊所
附近蓝色彩钢瓦院内，
无名建材加工厂，噪声
大，多次反映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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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该举报问题位于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店李口村蒜王村南
侧。

该工程目前处于开挖管沟、埋设管道阶段。施工单位2023年 9月进
场进行土方开挖施工，9月 22日土方开挖完成，沟槽基面验收后，因存在
征迁赔偿问题，后续未进行施工。停工期间，施工单位对裸露黄土进行
了覆盖，但是由于存在人为和天气原因，部分防尘网破损，存在洒水不及
时的情况。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小区11号楼 3单元共计14户，举报人系
1楼业主，其房屋下沉的负一层紧挨负二层二次加压泵房。2021 年 6
月，举报人向物业公司反映二次加压泵房噪声污染问题，物业公司立即
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确实存在一定噪声，上报置业公司后，随
即对泵房墙面加装隔音棉，对二次加压设备加装隔音降噪房。经过一段
时间测试后，举报人称物业公司所做的降噪措施不到位，经置业公司与
举报人再次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举报人自行垫资找寻第三方公司对
二次加压泵房进行降噪处理，待工程完工后由河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向
其个人支付工程费用，该工程已于2023年 9月完工。

2023年 10月，举报人再次向物业公司反映，夜间在负一楼仍可听见
低频噪音，要求物业公司更换降噪隔音水泵，以解决低频噪音问题，物业
公司向举报人解释，首先，二次加压水泵属于物业管理区域共用设备，需
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进行更换，按照民法典第 278条规定，使用房屋
专项维修资金，应由相关业主共同决定，需征求三分之二相关业主意见，
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业主签字同意后方可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换；其
次，举报人所提到的降噪隔音水泵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更换后压力
值是否达标等不确定性因素，都会对整个小区业主用水问题带来影响，
从而引发其他投诉或信访问题。

2023年 11月 29日晚 10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上街分局工作人员
到举报人家中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数值均低于排放限值，具体结果如下：
一、一层卧室的噪声等效声级为 26.6dB（A），倍频带声压级为 21.9～
29.1dB（A），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限值（A类房间）”；二、负一层的噪声
等效声级为 29.2dB（A），倍频带声压级为 27.9～33.6dB（A），符合《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
内噪声排放限值（B类房间）”。

一、关于“近两年一下雨都将村公共厕所的污水管道冲坏”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因曲梁镇东岗村地势原因，汛期期间遇极端天

气，雨水顺地势而流，此处污水管网易冲刷损坏，造成污水管网脱节。
二、关于“污水顺着井壁流到举报人饮用水井内，水质被污染，希望

工作人员协调重新打井”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新密市曲梁镇东岗村已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村民饮用自来水由政府统一供应。该水井为预制水泥井筒，处于封
闭状态，属废弃井，且污水向南流入管网内，并未流入该水井。2023年
11月 28日，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河南曜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井水
进行了采样检测，其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中的Ⅲ类限值要求。

按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转发下达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豫发改投资〔2014〕
873号）文件要求，新密市曲梁镇东岗村已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村民
饮用水为政府统一供应，无需打井。

2012年 11月 13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河南农业职业
学院新校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豫发改社会〔2012〕1798号），
批复同意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新校区项目的实施。

2016年 11月 29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选字第 41000020160054号），批准学校建设项目位于中牟县
雁鸣湖生态文明示范园，雁鸣大道东侧，北邻国家农业公园，南邻沿黄大
道和连霍高速。

2018年 5月，郑州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中牟县2018年度第五批乡
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批复》（郑政土〔2018〕217号），批复同意中牟
县雁鸣湖镇东村农用地 0.3416 公顷（5.124 亩）、魏岗移民村农用地
14.8408公顷（耕地 1.5140公顷）全部转为中牟县 2018年度第五批乡镇
建设用地。学校占用魏岗移民村的农用地已全部转为建设用地。

2018年 7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中牟县2018年度第五批乡
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18〕896号），批复同意征收雁鸣湖
镇东村等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共计15.1824公顷。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新校区一期工程项目所占用土地在动工建设前
已全部批准转为建设用地，不存在破坏基本农田的情况。

一、关于“噪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无名建材加工厂由于铁皮车间隔音效果差且

距离邻居太近，正常生产时板材切割、打孔、封边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会对
周边邻居有一定的影响。现场调查时，该无名建材加工厂负责人反映，
平时生产是订单式，生产作业不连续。现场调查时未生产。

二、关于“多次反映未解决”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通过查阅新郑市12369信访记录以及市长热

线记录，新郑市未接到过该无名建材加工厂的噪声污染相关信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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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强化施工现场扬尘
治理，严格落实各项抑
尘防尘措施。

对该二次加压设备
管网入水口管道处加装
隔 音 棉 。 形 成 长 效 机
制，物业公司加强小区
公共设施的日常维护保
养，达到群众满意的效
果。

修复冲刷损坏的污
水管网，确保曲梁镇东
岗 村 污 水 管 网 正 常 运
行。

向群众讲解土地批
复手续，做好沟通解释
工作。

立行立改，消除噪
声污染，加强监管，防止
反弹。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破损的防
尘网已经更换，对覆盖不到位的区域再次进行覆
盖，同时，加大洒水保洁力度，保持地面湿润，不会
因风起尘，暂时采用防尘网大面积强覆盖，待管道
铺设、工程回填完毕，对该施工区域及时进行复垦
或统一进行播撒草籽、小麦，保证绿化；

二、延长临时围挡长度，保证施工现场区域围
挡搭设率，修补老旧、破损围挡，防止扬尘扩散至
作业面以外范围；

三、对施工物料进行整理堆放，并且对起尘物
料进行覆盖，防止扬尘扩散；

四、湿法作业：施工现场配置雾炮车，在进行
土石方作业或者容易引起扬尘的施工时及时开
启，加大专用洒水车辆洒水频率，保证作业范围内
地面湿润不起尘；

五、由于该工程不涉及渣土运输，已配备简易
车辆冲洗装置，防止车辆带泥上路。

中牟县城管局对该施工单位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目前，处罚程序正在进行。

该问题已办结。该小区物业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30日对二次加压设备管网入水口处加装隔
音棉，现已整改到位。

整改情况
关于“近两年一下雨都将村公共厕所的污水

管道冲坏”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已组织人员对损坏的污水管

网进行修复，11 月 29 日，已整修完毕并正常运
行。12月 3日，井水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限值要求。

下一步，新密市曲梁镇将认真做好政策说明
和解释工作，向群众广泛宣传与群众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正确看待问
题。

向群众详细解释上级批复文件精神，讲解占
用土地的合法性，与群众做好沟通对接。

该无名建材加工厂自愿搬离，2023年 12月 3
日已搬离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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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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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